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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法治建设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驰 近日，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在天

津大学法学院召开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法治建设研讨会。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孙佑海在致辞中强调，通过学习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要义，我们

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关键，科

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良性循环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他表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

跃、最革命的要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新

质生产力除了重视科技创新外，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创新也十分重

要。我们要深化法治建设，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加快健全并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各方面法律法规更加

及时和科学；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强化反垄断，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持续把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和法律实施能

力的优势转化为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竭动力。天津大学中国绿

色发展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将采取多方面的有力措施，继续为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学科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近日，郑州大学法学院召开学科建设工

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郑州大学法学院执行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玉辉强调，要以“A类

学科”建设标准和“双一流”高峰学科建设核心指标体系为指引，全方

位对标对表，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目标任务量化分解，强化建设

成效考核。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打造优势学科矩阵，推进学科

交叉融合。

  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苗连营表示，学科建设工作是学校发展的

重中之重，要直视制约发展的瓶颈和天花板，在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

找准差距和弱项，力争在国家级平台基地、国家级领军人才、国家级

奖项荣誉、顶级期刊论文等方面实现更多突破。他强调，要以学科评

估和一流学科建设指标体系为抓手，找准方向，锚定目标，在推进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发出郑大声音。

华东政法大学召开
2024年春季学校改革发展工作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根本，全

面深化学校教育综合改革，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华政力量。日前，华东政法大学召开2024年春季学校改革发展工作研

讨会，对照高等教育新的形势、任务和政策文件要求，聚焦学科专业结

构、科研范式变革、人才引进培育、优化资源配置等改革中心工作，摸

清家底、查摆问题、凝聚共识，进一步明晰学校未来改革发展方向。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强调，明确改革思路、谋定改革任

务后，关键是要抓落实。一是抓学科专业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提升贡

献能级。二是抓拔尖创新和紧缺急需人才培养，落实根本任务。三是

抓引进培育并举，优化人才资源供给。四是抓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提

升治理水平和服务效能。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表示，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握时

代特征，紧抓十年窗口期，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法大学建设目

标。他围绕科研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与人事工作等作报告，并

从国家战略指引和工作整体情况、问题与挑战、改革方向和举措等方

面系统而全面、具体而深入地摸清家底、找准问题、提出对策。

□ 张泽涛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行政犯时代，行政犯

是专业性犯罪，传统的四类鉴定制度往往难以

解决诉讼中的一些专门性问题，这样势必导致

刑事诉讼中非鉴定意见类的专门性证据呈现扩

大化趋势。近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收

集的专门性证据基本上是畅通无阻地使用。行

政执法的上述专门性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是“行刑”衔接的核心内容。而一直以来，我国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就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具

体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执法机关的专业性认定在

刑事诉讼中使用面临诸多制度困境与法理难

题。虽然行政执法中的检测报告、检验报告等在

刑事诉讼中使用时，也会面临法定证据种类归

属不明等问题，但只要立法上增设专门性证据

种类即可解决。而专业性认定虽然是追诉一些

行政犯不可或缺的证据类型，但在刑事诉讼中

使用时却面临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证据要件

事实、证据归属与准入等六个方面衔接不畅的

问题，这不是通过修改法律就可以解决的。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有关部门

对事故进行调查形成的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

经法庭查证属实，且调查程序符合法律、有关规

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相较于行政执法机

关作出的其他类型的专业性认定，事故调查报告

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和疑

难，也涵盖了不同种类专业性认定所面临的各种

难题。笔者拟运用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

证据学等多学科知识，从程序、证据准入、规范性

评价以及追责方式等方面比较事故调查报告与

刑事诉讼之间的差异，透视专业性认定在刑事诉

讼中使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及其成因，从健全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这个角度，提出如何实现

行政执法专业化与刑事司法专属性之间的职能

互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行刑”衔接模式。

  作为综合性证据材料的事故调

查报告

  专业性认定是“行刑”衔接的联系纽带，相

较于其他专业性认定，事故调查报告具有自身

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安全生产犯罪也是实践中

公安司法机关难以把握的犯罪类型。按照2007年

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

三十条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包括六个方面内容，

可区分为描述性内容、评价性内容与认定性内

容。描述性内容主要是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评价性内容是事故起因、事故等级等专业性判

断事项；认定性内容是责任划分及法律依据。由

此可知，事故调查报告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证

据类型，具备以下特点：第一，事故调查报告是

集常识性与专门性问题、推理与判断、案件事实

与法律依据于一体的综合性证据材料。事故调

查报告中可用于刑事追诉的内容包含三个方

面：其一，从案件原证据材料中摘录的内容或者

结论；其二，通过已有的证据事实对事故起因等

专门性问题作出的判断；其三，案件事实的完整

描述和法律适用意见。第二，事故调查报告中的

事实部分只有依赖多个行政执法机关的分工与

合作才能查清。第三，只有多个行政执法机关共

同研讨才能对责任人违反的行政法规作出准确

认定。第四，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行为人的追责以

行政处罚、党纪政纪处分为主，刑事责任为辅。

  采信专门性认定面临的问题及

其成因——— 以事故调查报告为例

  鉴于专门性认定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时会面

临“行刑”衔接不畅的问题，以事故调查报告为

例，可以透视专业性认定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时

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一）专业性认定的证据种类归属不明

  刑事诉讼法中以封闭列举的方式，明确规

定了证据的八种法定证据种类。不属于这八种

法定证据种类的，在刑事诉讼中不得采信。事故

调查报告等行政认定既不属于鉴定意见也与书

证存在本质差异，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新的

证据种类或者证据综合体，均在逻辑与法理上

站不住脚。实践中，对于行政认定的证据种类归

属更是欠缺规范性与统一性。

  （二）专业性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存在

法律和司法解释上的障碍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将行政

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范围限定为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四种实物证据；另一方

面，“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事故调查报告

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采信，不属于

专门性问题不具有证据性质。这样势必导致三个

无法接受的逻辑结论：其一，事故调查报告中涉

及的专门性问题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因为专

门性问题难以归属于四种实物证据中的一种；其

二，事故调查中收集的实物证据不能在刑事诉讼

中使用。因为事故调查报告中的非专门性问题是

单个行政执法证据的摘要或者结论，如果事故调

查报告中的非专门性问题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

用，那么与这些摘要或者结论对应的证据也不能

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其三，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

的专门性问题难以查证属实。因为事故调查报告

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必须结合全案事实进行查证。

  （三）专业性认定往往疏离于刑事追诉

  行政执法主要围绕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

任、监管机构是否依法履行职责、如何防止此类

行为再次发生而展开。刑事追诉则是以追究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中心。这就决定

了专业性认定中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证据事实只

占极少部分，且较为零散，难以为刑事追诉提供

证据支撑。

  （四）专门性认定中的责任追究与刑事责任

追究存在本质区别

  专门性认定中的责任追究往往是一种专业

性评价，而刑事责任是一种司法评价，这就导致

了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与行政法上的因果关系

不一致。

  （五）制作专业性认定时难以发挥行政执法

主体的专业性与刑事司法主体的追诉专长

  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程序衔接，立

法以及学界一直奉行的是“刑事在先”原则。但

是“刑事在先”容易造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不畅；行政执法的专业性调查半途而止，犯罪

嫌疑人具体违反的行政法规援引不当。一些“行

刑”衔接的规范性文件虽然规定了公安司法机

关可以提前介入行政执法程序，但是却难以发

挥其刑事追诉专长。

  专门性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的规范化

  应从学理与制度两个层面，规范专门性证

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第一，再修改刑事诉

讼法时应将专门性证据增设为新的证据种类。

其一，只有将专门性证据增设为新的证据种

类，才能最终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专门性证据

不断扩张但立法、司法解释及证据学理论上又

颇为困惑的问题；其二，将专门性证据规定为

新的证据种类，既可以拓宽刑事诉讼中解决专

门性问题的渠道，还可以在条件成熟时将某些

专门性证据纳入新的鉴定种类，从而拓宽鉴定

制度的范围。第二，立法及司法解释应扩大行

政执法中专门性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范

围。其一，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应将行政执法证

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范围扩张至鉴定意见、

检测报告、专业性认定等；其二，应明确规定行

政执法机关的专业性判断可以在刑事诉讼中

使用；其三，对于专业性认定中超出公安司法

人员认知范围的行政法规、行业规章与行业标

准，立法上可将其归属为一种特殊的专门性证

据。第三，采信专门性证据必须符合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

套衔接机制

  我国一直以来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不畅问题，应该借鉴事故调查与刑事司法的

衔接实践，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刑”衔接机

制。第一，对于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进

行刑事追诉的行为人，应在专业性认定中增设

“刑事责任”章节进行详细描述。第二，细化公安

司法机关在“行刑”衔接案件中的提前介入机

制。第三，完善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的双向咨询机制。其一，充分发挥“行刑”衔

接信息平台的作用；其二，细化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进行专业咨询的配套机

制；其三，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咨询的外在动力机制。第四，通过行政检察

监督，使行政执法机关配合、协作刑事追诉的原

则性规定变得具体化和刚性化。

（原文刊载于《法学研究》2024年第1期）  

“行刑”衔接中采信专业性认定之困境及其破解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等先秦史籍记载了以周王室为中

心，然后根据其远近程度承担不同义务的地方

行政划分的畿服制度。《周礼·夏官》的“职方氏”

和“大司马”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

王畿方圆千里，从王畿向外每五百里为一“服”，

共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

镇服、藩服。《周礼·秋官》的“大行人”还记载了

“六服一番”：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

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

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

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

外，谓之番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在这

里，依照侯、甸、男、采、卫、要的顺序，既规定了

每次的贡期分别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和六年，也规定了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

服物、财物和货物；而在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

需入贡一次。这种制度依据地理上的远近安排

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同时也规定了周

边对中心的义务。《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

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顾颉刚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服

者，服事天子也。甸，田也，甸服是周天子所赖以

食者。侯，诸侯也，侯服是周王朝所封殖以自卫

也。宾服是前氏王族之有周者，周人则以客礼待

之，希望其能服从新政权，转而为周王之屏藩。

蛮夷是指那些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的方

国，与周王室尚不密切，然犹服周人约束，故谓

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是未受中原文化

之陶冶的方国，时时入寇，臣服无常，故谓之“荒

服”，荒犹远也。《国语·周语》还说，“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又

分别规定了他们的祭祀时间是“日祭”“月祀”

“时享”“岁贡”“终王”。这种自远而近贡献逐渐

减少的制度，表明不同诸侯国与周王室关系远

近的不同，也表明诸侯国自治权大小的不同。

  虽然文献对畿服制度的描述非常刻板，不

可能是先秦的政治现实，肯定包含了学者理想

化的成分，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尚书·酒诰》中，

周王追述了商朝人的内外服制度：“越在外服，

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

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此即商王在王都附近直

属领地内通过一套职官系统来管理，而在更远

的外围地区则通过“侯甸男卫邦伯”来管领。《尚

书·禹贡》包括了“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大

禹划分天下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

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九个州；同时也规定了从

王都向四周每五百里为一“服”，即甸服、侯服、

绥服、要服、荒服。

  《周礼》等先秦史籍中记载的畿服制度，对

后世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周礼》的畿服制度发展出拱卫皇

朝宫殿的畿辅制度。畿辅，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地

区，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区。皇权所在地既是政

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而，围绕京城的

特殊行政区域——— 畿辅，在文化上也展现出与

其他地域不同的特殊面貌。畿辅以京城为中心，

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会呈现历时变化，

但其所承担的诸如京官供给、京城防卫等政治、

经济、军事功能却始终不变。

  第二，《周礼》中畿服制度强调的是对政治

经济文化水平不同的部落方国，赋予他们大小

不同的自治权，受这一理念影响，从秦代开始，

各少数民族或作为统一王朝的臣民，在不同的

地方行政制度管辖内共同生活；或自建政权，

组成相对并存的政治实体，彼此结邻错居。无

论采取哪种方式治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当时南方吴越、楚境内少数

民族众多。秦设郡置县，统隶关系与中原的郡县

并无二致。但在川西南、云贵泛称“西南夷”的地

区，秦始皇并不设郡县，“颇置吏也”，仅派官员

住在那里，监督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地方事务。这

是秦王朝境内郡县制以外的一个特殊区域。这

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开历代封建王朝在民族地

区实行自治的先河。

  第三，中国古代畿服制度对新中国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都有一定影响。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

但我国宪法强调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港澳台地区的

历史，因而赋予他们不同的自治权。

  第四，我国改革开放后设置的经济特区制

度，也受中国古代畿服制度的影响。经济特区

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行动能

力，它在经济上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

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

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以达促进特区所在

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

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

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的经济

区域。

  过去，学术界讨论古代“大一统”问题比较

多，但未能注意“大一统”下面的地方行政制度

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对

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

《周礼》畿服制度及其影响

法学洞见

“新征程、再出发”使命愿景大讨论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辉 日前，南昌大学法学院召开“新征程、再出

发”使命愿景大讨论推进会。与会人员围绕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学术氛围、科研条件、国际交流、学生培养等方面集思广益，提

出了对于学院“新征程、再出发”的使命愿景。

  南昌大学法学院院长杨峰表示，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学院将

做好人才引进的保障措施，搭建人才引进平台；在学科团队建设方

面，要培养好团队成员的协作能力和潜力，明确发展目标，制定相应

的研究计划和任务；在学生学术培育方面，重视学生专业素养的培

养，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实践的平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术

会议并进行论文投稿。

  南昌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胡华爱总结时强调，科研强院是学院的必

经之路，我们要明确发展的形势与目标，凝聚智慧，努力负重前行，提前

布局，抓好时机，实现学院发展弯道超车，开启学院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